
地政局 108 年度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 

地政工作的良窳，不僅攸關環境品質、社會公義、經濟發展、人民財產權益，

同時也影響到政府各項建設效率。因此，本局將秉持以「創新」、「便捷」二大核

心價值，實現「活力地政 繁榮桃園」之願景。 

二、任務 

(一)本局職掌全市地政業務，將賡續辦理地籍清理業務，以落實健全的地籍管理，

並積極辦理地價查估與促進不動產交易價格資訊透明化，藉此健全本市不動

產交易市場，保障民眾財產及交易安全。且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將致

力於利用高科技精密儀器重測土地、繪製各項基本圖籍，並透過網路通道及

運用先進資訊技術，增進地籍圖資供應的互動性、多樣性及便利性，提供各

界多目標加值使用。另逐步擴大地政電子化業務項目，朝向「地政資訊，隨

手可得」的境界邁進。同時以撥用或徵收方式，協助需地機關取得需用土地，

並加強非都市土地使用及管制，健全國土之利用及保育。 

(二)土地開發乃為都市發展之基石，而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為大面積整體開發之

利器，本局將持續配合市政建設發展之需，推動土地有效且合理的開發與利

用，並依據受益程度公平分配原土地所有權人以為有效運用，不僅節省政府

龐大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公共工程建設經費支出，同時更改善都市環境品質

及提升土地價值，增加民眾財富，兼顧公益與私益。隨著世界潮流日新月異，

社經環境瞬息變化，地政工作已跳脫昔日土地改革之思維，應配合時代脈動

與政策腳步逐年創新，面對 e化時代的來臨，本局在未來提供專業服務的同

時，將積極配合調整業務內容，以提供更加便捷、更有效率之施政服務。 

貳、年度策略目標 

一、釐正地籍，提高測量之精度 

(一)督導土地複丈作業及辦理再鑑界業務：受理本市各地政事務所陳報土地再鑑

界案件，並督導各地政事務所辦理複丈及各項為民服務作業，避免鑑界成果

前後不一致情形發生，確保測量成果品質，維護民眾土地權益。 

(二)地籍圖重測作業：日據時期地籍圖使用迄今已逾百年，因年代久遠，致圖紙

伸縮、破損嚴重，且因土地分割、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等影響，圖、

地、簿常有不符之情形，據以鑑界結果時有不一致的情事發生，實無法滿足

民眾對於測量精度的要求。有賴於辦理地籍圖重測，重新建立數值地籍測量

成果，才能確實釐整地籍以保障民眾權益。 

(三)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為解決圖解重測區地

籍圖之圖幅接合並改善圖簿地不符問題，應辦理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



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可整合套疊地籍圖、1/1000 地形圖與都市計畫

圖，有效運用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提升測量精度並釐正地籍，以達成

全段數值圖籍整合及管理之目標，並作為建置國土資訊系統土地基本資料庫

之基礎，便利國土資訊永續發展。 

二、推動產業園區開發，健全產業環境整備 

持續辦理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開發作業及沙崙產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案。 

三、積極辦理市地重劃開發，解除土地長期禁限建限制 

持續辦理觀音區草漯(第一、三、六區整體開發單元)、大園區菓林市地重劃

開發；積極推動八德區大勇及蘆竹區五福市地重劃開發計畫，促進土地利用，

提供優質居住環境。 

四、積極推動航空城區段徵收開發案，落實航空城發展 

(一)辦理區段徵收作業：配合航空城都市計畫再審定，將積極啟動土地及地上物

查估作業。後續依各計畫期程召開協議價購說明會與區段徵收公聽會、陳報

區段徵收計畫，並就各階段作業預為詳實準備，以期加速推動開發作業。 

(二)擴大民眾參與、廣泛蒐集民意，設置航空城聯合服務中心，就近提供諮詢服

務，積極了解民意動向。 

五、積極辦理區段徵收開發，促進地方繁榮發展 

配合本府市政、交通建設、公營(社會)住宅政策及成長管理概念，持續辦理

機場捷運 A10 及 A20 站區段徵收案，同時積極推動機場捷運 A21 站及中壢運

動公園等區段徵收開發案，並預為展辦大溪埔頂及中原營區土地活化，進行

相關前置作業，縮短開發期程，以儘速展現開發成果、促進本市地方繁榮與

整體發展。 

六、積極釐清權屬，健全地籍管理 

(一)代為標售作業：持續辦理權利人逾期未申報或申請登記之 4 類土地(以神明

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神明會之性質及事實者、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土地總

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不全或不符及權利主體不明)代為

標售及標售 2次未能標脫之囑託國有登記作業，嗣後並協助真正權利人申領

價金。 

(二)地籍清理作業：持續清理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以流水號編成之土地及建物等

工作。 

七、提升地價精度，維護不動產交易安全、保障消費者權益 

(一)地價查估業務 

1. 公告 108 年公告土地現值、編製 109 年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表，核實

調整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貫徹執行平均地權漲價歸公政策。 

2. 透過實價登錄大數據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以電腦客觀之科學化操作進行近

價區段之劃設、地價基準地選取與查估作業之檢視，藉以精進公部門地價

查估技術。 



3. 配合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錄及市價徵收等政策，推動房地產交

易透明化及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合法權益，積極落實土地居住正義。 

(二)不動產服務業管理：扶植住宅租賃服務業(代管業、包租業)，促進住宅租賃

市場健全發展，並藉由業務檢查輔導不動產仲介、代銷經紀業及不動產估價

師依規定執行業務，以維護不動產交易安全。 

(三)消費者保護：查核各式不動產交易定型化契約落實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

規定，促進契約之公平化，並協助處理不動產消費爭議申訴案件，保護消費

者權益。 

八、積極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促進地方發展 

配合都市計畫規劃及重大建設之推動，積極辦理公共事業用地之徵收及公有

土地撥用，協助各需用土地人順利取得各項公共設施用地。 

九、確實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落實國土永續利用 

落實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作業，以計畫管制引導土地合理使用，促進農

工有序發展，並督促民眾合法使用土地，以維國土永續發展。 

壹、年度績效指標 

業務面策略目標與績效指標一覽表 

策略目標 

(50%) 

績效指標 

(權重) 

衡量標準 108 年度目標值 

一、釐正地

籍，提高測量

之精度(8%) 

(一)土地再鑑界案

件數(1%) 

再鑑界不符百分

比 

小於 35% 

(二)地籍圖重測辦

理筆數(4%) 

重測土地標示變

更結果完成筆數 
18,000 筆 

(三)圖解數化地籍

圖整合辦理筆數

(3%) 

整合成果完成筆

數 

10,000 筆 

二、推動產業園

區開發，健全產

業 環 境 整 備

(6%) 

(一)桃園科技工業

園區第二期開發計

畫案(3%) 

開發工程施工 30% 

(二)沙崙產業園區

整體開發計畫案

(3%) 

開發工程施工 30% 

三、積極辦理

市地重劃開

發，解除土地

長期禁限建限

(一)觀音區(草漯

第一區整體開發單

元)市地重劃開發

(2.5%) 

重大建設列管進

度 

100% 



策略目標 

(50%) 

績效指標 

(權重) 

衡量標準 108 年度目標值 

制(10%) (二)觀音區(草漯

第三區整體開發單

元)市地重劃開發

(2.5%) 

重大建設列管進

度 

85% 

(三)觀音區(草漯

第六區整體開發單

元)市地重劃開發

(2.5%)  

重大建設列管進

度 

85% 

(四)大園區(大園

菓林)市地重劃開

發計畫(2.5%) 

重大建設列管進

度 

60% 

四、積極推動

航空城區段徵

收開發案，落

實航空城發展

(5%) 

(一)辦理區段徵收

作業(4%) 

達成預定作業項

目 

1.土地市價查估與

地上物查估作業 

2.召開協議價購與

區段徵收公聽會 

3.陳報徵收計畫 

(二)擴大民眾參

與、廣泛蒐集民意

(1%) 

服務人次 航空城聯合服務中

心及相關業務宣導

1,000 人次 

五、積極辦理

區段徵收開

發，促進地方

繁榮發展 (5%) 

(一)機場捷運 A10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2%) 

重大建設列管期

程 

100% 

(二)機場捷運 A20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1%) 

重大建設列管期

程 

80% 

(三)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1%) 

重大建設列管期

程 

60% 

(四)中壢運動公園

區段徵收開發案

(1%) 

重大建設列管期

程 

75% 

六、積極釐清權

屬，健全地籍管

理(5%) 

(一)地籍清理代為

標售(2%) 

代為標售筆棟數 200(棟、筆) 

(二)清理登記名義

人統一編號以流水

清理流水編 3,240(棟、筆) 



策略目標 

(50%) 

績效指標 

(權重) 

衡量標準 108 年度目標值 

號編成之土地及建

物(3%) 

七、提升地價

精度，維護不

動產交易合

法、保障消費

者權益(4%) 

(一)運用實價登錄

資料提升全市買賣

實例蒐集件數(2%)

買賣實例蒐集件

數 

4,200 個 

(二)不動產仲介、

代銷經紀業業務訪

查(1%) 

已設立備查不動

產經紀業者比例 

完成 20% 

(三)不動產估價師

業務訪查(1%) 

實地訪查本市開

業不動產估價師 

35 位 

八、積極取得

公共設施用

地，促進地方

發展(5%) 

土地徵收及公地撥

用(5%) 

公共設施用地取

得面積(公頃) 

20 公頃 

九、確實辦理

非都市土地使

用編定管制，

落實國土永續

利用(2%) 

土地使用編定及管

制(2%) 

非都市土地補辦

編定筆數 

500 筆 

肆、年度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一、地籍清理

實施計畫 
(一)續辦地籍清理清查、公

告。 

(二)辦理地籍清理代為標售

業務。 

8,011 收支併列: 

代為標售行政處

理費 6,744 千

元。中央補助經

費 1,267 千元。

二、辦理 108

年度地籍圖重

測作業 

(中央補助經

費) 

配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辦

理 108 年度地籍圖重測，辦

理總面積 1,808 公頃，共計

14,251 筆土地，辦理地區：

(一)大溪區田心子段上田心

子小段等地段，面積

1,377 公頃，計 9,023

筆土地。 

30,653 中央補助22,683

千元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二)大園區坑子口段海湖小

段，面積 431 公頃，計

5,228 筆土地。 

三、辦理 108 年

度地籍圖重測

作業 

(自籌經費) 

市自籌經費辦理 108 年度地

籍圖重測，辦理總面積 902

公頃，共計 4,551 筆土地，

辦理地區： 

(一)龜山區樹坑段楓樹坑小

段等地段，面積 739 公

頃，共計 3,325 筆土

地。 

(二)新屋區崁頭厝段崁頭厝

小段等地段，面積 163

公頃，共計 1,226 筆土

地。 

   10,006  

四、辦理 108 年

度圖解數化地

籍圖整合建置

及都市計畫地

形圖套疊作業

( 中 央 補 助 經

費) 

配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辦

理 108 年度圖解數化地籍圖

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

套疊，辦理總面積 227 公

頃，共計 11,630 筆土地，

辦理地區： 

(一)中壢區遠東段等地段，

面積163公頃，計6,826

筆土地。 

(二)桃園區埔子段埔子小

段，面積 64 公頃，計

4,804 筆土地。 

5,614 中央補助 4,379

仟元 

五、辦理 108 年

度圖解數化地

籍圖整合建置

及都市計畫地

形圖套疊作業

(自籌經費) 

辦理 108 年度圖解數化地籍

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

圖套疊，辦理總面積 32 公

頃，共計 2,428 筆土地，辦

理地段為桃園區埔子段埔子

小段。 

1,121  

六、辦理土地再

鑑界作業，督導

複丈作業及各

項為民服務作

受理本市各地政事務所陳報

土地複丈再鑑界作業，督導

各地政事務所辦理複丈及各

1,689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業 項為民服務作業。 

七、開發桃園科

技工園業區二

期 

辦理桃科二期開發工程規劃

事宜。 

45,600 依產業創新條例

規定，本工業區

之開發經費係由

受委託開發公司

自行籌措先行墊

付，非本府預算

支應。 

八、開發沙崙產

業園區 

辦理本產業園區土地(建物)

查估補償及徵收等事宜。 

2,488,913 本案前期規劃報

編作業由本市產

業園區開發管理

基金先行支應，

並於開發完成產

業用地出售後再

行繳回；後續相

關開發經費將依

產業創新條例規

定，由受委託開

發公司自行籌措

先行墊付，非本

府預算支應。 

九、地用業務 (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

定調整及編定： 

1.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

定調整及檢討作業  

2.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業

務。 

3.非都市土地更正編定、

補辦編定、註銷編定及

補註用地別。 

4.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變更編定及容許使用

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業

務： 

1.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理

2,397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非都市土地違規裁處作

業。 

2.協助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理違規查報事宜。

(三)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審

議業務： 

1.30 公頃以下非都市土地

開發許可案審議及核

定。(不含除外規定) 

2.30 公頃以上非都市土地

開發許可案初審及陳報

內政部審議。 

十、地權業務 (一)土地徵收：辦理土地一

般徵收、一併徵收、撤銷

及廢止徵收等業務。 

1.參與公聽會及協議價購

會。 

2.徵收計畫書審查及報

核。 

3.徵收公告、通知、徵收

補償費發放及存入保管

專戶。 

4.囑託所有權移轉登記及

徵收成果報備。 

(二)公地撥用：  

1.撥用不動產計畫書審

查。 

2.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辦理管理機關變更

或所有權移轉登記事

宜。 

(三)耕地三七五租約: 

1.辦理耕地三七五租約續

訂、變更、終止、註銷

備查事宜。 

2.定期召開耕地租佃爭議

1,061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調處會議，協助解決

出、承租人租佃紛爭。

十一、辦理地政

資訊業務 
(一)地政機房主機、設備及

軟體之維護更新。 

(二)地政整合系統 WEB 版系

統維護更新。 

(三)資訊便民系統、措施持

續建置及推動。 

(四)積極導入ISMS資訊安全

系統，以提升電腦資訊

安全保護機制。 

(五)辦理地政資訊網站功能

程式修改及硬體擴充。

(六)辦理本府地政局及各地

政事務所老舊電腦汰換

及強化資訊安全相關防

護設備相關事宜。 

62,932 本市 107 年至

108 年獲配補助

款 3,100 萬元，

另依規定需編列

配合款 2,066 萬

7,000 元。  

十二、觀音區

(草漯第一區整

體開發單元)市

地重劃開發計

畫 

(一)工程施工。 

(二)土地分配公告及土地點

交。 

353,610 桃園市土地重劃

基金 

十三、觀音區

(草漯第三區整

體開發單元)市

地重劃開發計

畫 

(一)工程施工。 

(二)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

擔。 

(三)分配草案說明會。 

326,417 桃園市土地重劃

基金 

十四、觀音區

(草漯第六區整

體開發單元)市

地重劃開發計

畫 

(一)工程施工。 

(二)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

擔。 

(三)分配草案說明會。 

284,727 桃園市土地重劃

基金 

十五、大園區

(大園菓林)市

地重劃開發計

畫 

(一)重劃計畫書公告及舉行

土地所有權人說明會。

(二)現況測量。 

(三)地上物查估補償。 

(四)工程規劃設計。 

54,603 桃園市土地重劃

基金 

十六、八德區 (一)重劃計畫書公告及舉行  15,369 桃園市土地重劃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八德大勇)市

地重劃開發計

畫 

土地所有權人說明會。

(二)現況測量。 

(三)地上物查估補償。 

基金；都市計畫

尚未審定，俟審

定後辦理相關作

業。 
十七、蘆竹區

(蘆竹五福)市

地重劃開發計

畫 

(一)重劃計畫書公告及舉行

土地所有權人說明會。

(二)現況測量。 

(三)地上物查估補償。 

(四)工程規劃設計。 

65,474 桃園市土地重劃

基金；都市計畫

尚未審定，俟審

定後辦理相關作

業。 

十八、農地重

劃區內農水路

更新改善業務 

108-109 年度農地重劃區農

水路改善計畫。 

 

467 總經費 15,000

千元，分 2 年執

行，108 年度編

467千元外，預計

14,533 千元於

109 年度繼續編

列 

十九、機場捷

運 A10 站地區

區段徵收開發

案 

(一)工程施工。 

(二)土地點交作業。 

(三)土地處分作業。 

671,162 桃園市實施平均

地權基金 

 

二十、機場捷

運 A20 站地區

區段徵收開發

案 

(一)工程施工。 

(二)補償費發放。 

724,430 桃園市實施平均

地權基金 

二十一、機場

捷運 A21 站地

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 

(一)協議價購及區段徵收公

聽會。 

(二)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作

業。 

(三)徵收公告。 

(四)補償費發放。 

309,832 桃園市實施平均

地權基金 

二十二、中壢

運動公園區段

徵收開發案 

(一)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作

業。 

(二)徵收公告。 

(三)補償費發放。 

401,046 桃園市實施平均

地權基金 

二十三、桃園

航空城附近地

(一)辦理航空城附近地區市

價查估、測量等區段徵

534,045 桃園市實施平均

地權基金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

元) 

備註 

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 

收前置作業。 

(二)辦理航空城附近地區之

協議價購、區段徵收公

聽會、區段徵收計畫書

報核、區段徵收財務可

行性分析。 

二十四、中壢

地政事務所暨

過嶺社會福利

綜合中心新建

工程 

108 年下半年建築工程完竣，

辦理驗收、室內裝潢及後續

搬遷作業。 

68,000

 

二十五、平鎮

地政事務所暨

南勢行政園區

大樓新建工程 

(一) 本案新建工程空間需求

包含：地政局南區地政

資料中心、平鎮地政事

務所、地方稅務局平鎮

分局、平鎮區戶政事務

所、平南、金星及南勢

里市民活動中心、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及巷弄長

照站、公托中心。 

(二) 辦理工程規劃設計作

業。 

25,368 總經費 678,300

千元，分 5 年執

行，108年度編列

第 1 及 2 年經費

25,368 千元(含

107 年度墊付第

1 年經費中央統

籌 分 配 稅 款

15,402千元)，其

餘 652,932 千元

於 109 年度分以

後 3年度續編。

 


